
台灣會員所 

 

1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可透過行動裝置

同步接收最新會計、稅務、公司法等訊息。 

 德光官網 https://www.tktcpa.com.tw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 cpa@tktcpa.com.tw 或德光 LINE@一對一諮詢。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內地稅新頒函釋》 

1. 
修正本部 97年 11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5160號令第 2點第 5款有關得免

個別交易分析之利率標準。 
http://bit.ly/31fVbHl       

2. 

核釋合作社給付理事、監事、事務員及技術員酬勞金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

目。 

http://bit.ly/31e1Q4I       

3. 
核釋個人 105年 1月 1日以後交易因受遺贈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   

http://bit.ly/2AbGtoT         

4. 
核釋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6類「自力耕作、漁、牧、林」所得認定原則。 

http://bit.ly/2AcgRIE         

《官方稅務新聞》 

5. 
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或購買統一發票，均應辦理營業稅申報 
http://bit.ly/2A9ZqZ1   

6. 
公司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票股利，於其所投資事業辦理減資彌補

虧損，計算投資損失時之成本認定原則 

http://bit.ly/2AchYIk   

《報章稅務新聞》 

1. 
家族企業傳承工具選擇 KPMG：10億資本額為分水嶺 
http://bit.ly/2A8SlIc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TEL︰2516-7989    FAX︰2506-6189 

日期︰10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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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https://www.tktcpa.com.tw/
mailto:cpa@tktcpa.com.tw
https://line.me/R/ti/p/@fmi8206j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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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兌損益實現 才能列報 
http://bit.ly/2A7H9LU   

3. 
分租套房 可申請租金補貼 
http://bit.ly/2AfjYiE   

 

1. 修正本部 97年 11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5160號令第 2點第 5款有關得

免個別交易分析之利率標準。 

【財政部 108.09.05台財稅字第 10800035640號令】 

法律依據：  

1.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2.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五項  

關係法令: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日期文號:財政部 108.09.05台財稅字第 10800035640號令  

摘要：  

修正本部 97 年 11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5160 號令第 2 點第 5 款有關得免個

別交易分析之利率標準。  

說明:  

本部 97 年 11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5160 號令第 2 點第 5 款規定有關得免個

別交易分析之規定，修正如下：(五)受控交易屬於資金之使用交易類型，提供者

申報之收入在其提供之資金按當年 1 月 1 日臺灣銀行基準利率計算之金額以上，

且其提供之資金在新臺幣 3 億元以下；使用者申報之成本或費用在其使用之資金

按當年 1 月 1 日臺灣銀行基準利率計算之金額以下，且其使用之資金在新臺幣 3

億元以下。 
 

2. 核釋合作社給付理事、監事、事務員及技術員酬勞金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

項目。 

【財政部 108.09.06台財稅字第 10800605390號令】 

法律依據：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  

關係法令:無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9.06台財稅字第 10800605390號令  

摘要：  

核釋合作社給付理事、監事、事務員及技術員酬勞金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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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自辦理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依合作社法第 23

條第 1項或信用合作社法第 23條第 4款規定，按其章程由當年度盈餘提撥或提列

之理事、監事、事務員及技術員酬勞金，未以費用列支且於該盈餘所屬年度之次

一會計年度結束前已實際發生者，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3. 核釋個人 105年 1月 1日以後交易因受遺贈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   

【財政部 108.09.11台財稅字第 10804008540號令】 

法律依據：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  

關係法令:無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9.11台財稅字第 10804008540號令  

摘要：  

核釋個人 105年 1月 1日以後交易因受遺贈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    

說明:  

個人 105年 1月 1日以後交易因受遺贈取得之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非屬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第 1項各款適用範圍，應依同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規

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於同法第 71條規定期限內辦

理結算申報，並得比照本部 104年 8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號令第 2點

至第 4點規定辦理：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個人於 103 年 1 月 1 日之次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間受

遺贈取得，且該個人及遺贈人持有期間合計在 2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遺贈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且個人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受遺贈取得。 
 

4. 核釋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6類「自力耕作、漁、牧、林」所得認定原則。 

【財政部 108.09.11台財稅字第 10800613320號令】 

法律依據：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類)  

關係法令:無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9.11台財稅字第 10800613320號令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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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6類「自力耕作、漁、牧、林」所得認定原則。  

說明:  

農民從事農業經營之農場，符合下列各點規定者，其銷售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之

所得，屬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6類自力耕作、漁、牧、林所得： 

一、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4 款規定，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營之

家庭農場，其共同經營者均係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戶成員。 

二、農場經營以共同生活戶成員為勞力來源，得納入下列補充人力： 

(一)基於補充臨時性、季節性之農業勞動力需求，得僱用臨時性或短期性之員工

(非經常性僱用)，且未設有階級管理制度。 

(二)為農業教育與發展，得與學校產學合作，提供學生校外實習。 

三、農場得購置提升自力經營效率供作農業發展條例第 47條之 1第 1項所定初級

農產品生產使用之設備，且以供作田間生產使用，或僅供不變更原始性質之屠宰、

切割、清洗、去殼、冷藏、冷凍等簡單處理之設備機具為限。 

 
5. 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或購買統一發票，均應辦理營業稅申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2019/09/1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稅籍狀況屬正常營業中之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

或購買統一發票，均應按期（月）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條之規定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營業稅。如未依規定期限申報將依同法第 49條規定加徵滯報金

或怠報金。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條第 1項前段及第 49條規定，

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 2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營業人未依本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

發票明細表，其未逾 30 日者，每逾 2 日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報金，金額不得少

於新臺幣(下同)1,200 元，不得超過 12,000 元；其逾 30 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

加徵 30%怠報金，金額不得少於 3,000元，不得超過 30,000元。其無應納稅額者，

滯報金為 1,200元，怠報金為 3,000元。 

該局舉例說明，甲營業人 108 年 3-4 月（期）營業稅，未如期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前辦理當期營業稅申報，遲至同年月 30 日方完成申報，甲營業人主張因考

慮結束營業，無銷售行為，故未購用統一發票，不知當期應辦理申報，絕無漏報

之意且無漏稅額，不應對其加徵滯報金 1,200元。惟甲營業人 108年 3-4月（期）

雖無銷售額，依規定仍應於 108 年 5 月 15 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當期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申報，已逾規定申報期限，依規定應加徵滯報金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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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呼籲，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或購買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如期辦理營

業稅申報，以免遭核定加徵滯（怠）報金。 

（聯絡人：北投稽徵所潘股長；電話 2895-1515分機 100） 
 

6. 公司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票股利，於其所投資事業辦理減資彌

補虧損，計算投資損失時之成本認定原則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2019/09/1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因所投資之國內營利事業減資彌補虧損，如持

股中包含被投資事業以未分配盈餘轉增資所獲配之股票股利，得按面額併同計算

其持有被投資事業股票之「實際投資成本」，計算投資損失。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第 1款規定，投資損

失應以實現者為限；其被投資之事業發生虧損，而原出資額並未折減者，不予認

定。依此，上開投資損失之計算，屬被投資事業虧損而減資者，應以「實際投資

成本」乘以減資比例計算。又公司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獲配之股票股利，嗣後

出售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損益時，得以其面額依同法第 44條

及第 48條規定計算成本。據此，公司因所投資之國內營利事業減資彌補虧損，亦

得以獲配時已依面額按股利所得課稅之股票股利作為成本計算投資損失。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原始投資 A公司 100萬股、面額 10元，投資金額 1,200

萬元（每股 12 元），投資期間曾獲配被投資公司以未分配盈餘轉增資之股票股利

5 萬股，並已按面額 10 元計算股利收入 50 萬元且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徵免所得

稅，是盈餘配股 5 萬股之稅務成本為 50 萬元(5 萬股×每股 10 元)，甲公司持有 A

公司股票之稅務實際投資總成本為 1,250 萬元（原始投資成本 1,200 萬元＋盈餘

配股成本 50 萬元），嗣因 A 公司營運發生巨額虧損，A 公司股東會議決議按原股

東持有股份比例減少 80﹪辦理減資彌補虧損，甲公司於 A公司減資彌補虧損年度

得列報投資損失為 1,000萬元（稅務實際投資總成本 1,250萬元×減資比例 80﹪）。 

該局呼籲，公司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獲配盈餘轉增資股票股利，如嗣因被

投資之營利事業減資彌補虧損，該等盈餘轉增資股票得按面額作為成本計算投資

損失，惟營利事業如有不當藉被投資事業減資之方式認列投資損失，以規避或減

少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納稅義務之情事，稽徵機關仍將就個案事實，依稅捐稽徵法

第 12條之 1所揭實質課稅原則核處。 

（聯絡人：審查一科王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250） 
 


